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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寬頻管道斷點連接計畫執行成效分析報告 

第一章 前言 

一.1既有寬頻管道建置成果 

行政院為了促進台灣網路連通效能，於前期提出行動台灣計畫

（簡稱 M 台灣計畫 M-Taiwan），計畫內容包括「寬頻管道建置計畫」

及「行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」，其中「寬頻管道建置計畫」由內政部

負責執行，主要是負責寬頻管道建置，供業者租賃佈設寬頻纜線之用；

至於「行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」則由經濟部負責執行，希望打造「行

動台灣、應用無限，躍進新世界」之願景，讓全民在任何時間地點，

皆可使用資訊通信科技，享受優質的生活，使台灣從 e 化

（Electronization）進步到 M化（Mobile）。 

本府執行內政部營建署M台灣計畫－寬頻管道建制計畫，94～98

年共執行79標寬頻管道工程，各標案工程均已完工結案，寬頻管道建

制完成總長度為754公里，管道內可供佈纜子管長度達10,148公里，

建制範圍涵蓋三民、苓雅、新興、前金、前鎮、鼓山、鹽埕、左營、

楠梓、小港、鳳山、大寮、鳥松、仁武、林園、橋頭、岡山、路竹、

湖內等共19行政區，如圖1-1與表1-1。 

 

  發展主軸： 

  鳳山、岡山為雙核心&  棋盤式網路 

  優先考慮： 

  1.人口集中區 

  2.配合市府重大工程 

  3.區域管道串連 

■ 94 年寬頻管道工程              
    共 6 標，44.718公里 
■ 95 年寬頻管道工程 
    共 19標，247.514 公里 
■ 96 年寬頻管道工程 
    共 28標，260.455 公里 
■ 97 年寬頻管道工程 
    共 14標，82.347公里 
■ 98 年寬頻管道工程 
    共 12標，119.434 公里 

鳳山 

岡山 



3 

圖1-1 高雄市寬頻管道建置路網圖 

 

表1-1 各年度寬頻管道建置成果明細 

一.2寬頻管道後續推動情形 

寬頻管道之建置，有助減少架空纜線附掛影響市容，同時減少道

路申挖次數，降低道路維護成本提升路面品質，依據內政部94年7月

25日台內營字第0940083894號函規定，寬頻管道工程得為市區道路附

屬工程，爰此，本府以105年6月27日高市府工工字第10534232000號

函核定寬頻管道為市區道路附屬工程，本市都市計畫區內新闢道路工

程，依市區道路條例第7條規定，將優先評估施作寬頻管道。 

一.3辦理「高雄市共同管道系統第二次通盤檢討」 

高雄市為台灣南部第一大都市，近年來經濟持續成長、人口與都

市型態均快速發展，傳統地下管線之埋設方式造成道路挖補現象不斷，

除了縮短道路使用壽命，浪費資源，影響交通，妨礙市容觀瞻外，亦

為社會大眾所詬病。於此，近年來共同管道及寬頻管道政策不斷精進，

本市因都市計畫變更，重大開發計畫以及管線埋設需求之增加，客觀

環境已有所改變，本局已於108年度完成「高雄市共同管道系統第二

次通盤檢討」，針對網絡樞紐點，或待改善連接的位置提出針對寬頻

64處斷點位置如圖1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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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佈纜與收益現況統計分析 

二.1 進駐佈纜統計分析 

進駐佈纜長度成長情形，從 100年 1,243.837公里增加到 110年

3,626.069公里，成長 2,382.232公里佈纜長度，由統計圖表分析顯

示，本市佈纜進駐長度呈穩定成長趨勢，如圖 2-1。 

 

圖2-1 各年度進駐佈纜成長趨勢圖 

二.2 收益現況統計分析 

依據高雄市寬頻管道管理自治條例第 7條規定，使用寬頻管道佈

設纜線，應依主管機關通知期限繳納寬頻管道使用費及保證金。另依

高雄市寬頻管道使用費及保證金收取辦法第 2條規定，寬頻管道使用

費單價，以寬頻管道內每一子管每公尺每月新臺幣二元計算；未滿一

公尺者，以一公尺計；未滿一個月者，以一個月計。前項使用費按年

繳納之。 

市府使用費收入成長情形，從 100 年 20,531,360 元增加到 110

年 64,505,805元，共增加 43,974,445元，由統計圖表顯示，市府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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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費收入亦呈穩定成長趨勢，如圖 2-2。 

 

圖2-2 各年度使用費成長趨勢圖 

 

第三章 寬頻管道使用及維護狀況 

三.1 定期辦理寬頻管道委外維護管理作業 

依據高雄市寬頻管道管理自治條例第 8條第 3項規定，使用費應

優先支用於寬頻管道之新建工程及管理維護作業。 

本局每年編列約 1,600萬元辦理本市寬頻管道相關設施巡查、進

駐纜線調查、孔蓋下地、提升、齊平、聲響處理、管道銜接及遷改、

寬頻管道資訊網系統維護等作業，以提升寬頻業者之佈纜意願。 

本局為維護用路人之通行安全，避免國賠事件的發生，要求委外

維護廠商每天派員巡查寬頻相關設施，若發現孔蓋不平整情形，則派

工辦理孔蓋齊平作業，並要求孔蓋平整度以三米直規量測必須符合，

單點高低差不得超過正負 0.6公分的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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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2 佈纜調查及系統登錄 

M台灣計畫寬頻管道建置完成初期，各寬頻業者為配合市府政策

將大量纜線遷移進駐寬頻管道內，因當時尚未建立營運管理系統，故

業者佈纜進駐資訊未匯入系統資料庫內。現為建立完整的系統資料庫

資訊，以利後續營運管理，將要求維護廠商必須開啟寬頻孔蓋進行佈

纜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登錄到系統內，逐步地建立系統資料庫的完整

性。同時也透過開孔佈纜調查時，進行手孔內清潔及設備維護，確保

管道暢通，以增加寬頻業者的佈纜意願，如圖 3-1。 

 

圖3-1佈纜調查及系統登錄作業 

三.3 營運管理系統維護 

透過持續辦理營運管理系統維護與功能擴充，以提升行政效能，

大幅度縮短審查期程，相對提升各寬頻業者的佈纜效率，如圖 3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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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-2 營運管理系統維護作業 

 

第四章 斷點連接計畫 

  即使本府寬頻管道使用績效及佈纜比率已多次於營建署每季協調

會中名列前茅，但為著使民眾更妥善的方便性及各寬頻業者的妥善

率，由二次通盤檢討後的結果，預計利用 4~6年的時間於 109年度

開始辦理斷點的連接工程。 

  截至 111年 4月，二次通盤檢討中已完成 21點位施工，其中圖

1-2內 2點(編號 63及 64)位置因施工面有阻礙無法施工而取消；另

目前施工進度為 33.87%，於工程完竣後，業者也隨即進駐使用，完

成網絡連通，而後續也將於 111年度繼續將點位串聯，並搭配路面

刨鋪工程，改善更多本府寬頻的設施。 

  除了繼續完成通盤檢討點位之外，日後也有機會召開與寬頻業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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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調會，由需求單位自行提出他們所巡查，或工程中遇到困難施作

的點位，並請設計單位納入審慎評估，若有達成預期效益或是必要

之點位，可以不斷更新至本案計畫內，以利高雄市整體網絡通訊。 

 

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

五.1結論 

一、維護已完成連接路段，定期巡檢確保各業者保有使用功能。 

二、 採滾動式修正，逐年汰換及新增本市既有寬頻管道需連接路段，

納入設計考量。 

三、於設計前說明會邀集各纜線業者，針對所提出需求點位一併考

量下年度施作位置。 

四、已完成施作連接路段，督促各纜線業者申請進駐使用，以提升本

府寬頻管道使用率。 

五、配合各業者引入需求位置，由本府派員提升手孔以利業者進駐

順暢。 

五.2建議 

本市寬頻管道連接工程施工完成路亂段，禁止各纜線附掛側溝或

電桿，若有責請本府水利局或權責單位辦理纜線清整。 

    於隔年工程完成驗收應不定期追蹤進駐連接點位置業者，並詢問

相關使用滿意度回饋，並於次年度新工程納入考量改善。 


